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审批函〔2023〕18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组织报送 2023 年度中小学

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材料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有关高等学校，厅有关直属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晋

人社厅函〔2023〕567 号）和《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23年度全省中小学教师系列高级职称

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晋教师函﹝2023﹞24 号）精神，现将 2023

年度全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材料报送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报送时间地点

报送时间：2023 年 10 月 9 日-11 日（材料报送时间安排表

见附件 2）。

报送地点：山西省政务服务中心 A 座 1511 办公室（太原市

小店区坞城南路南段 50 号）。

二、材料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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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按照晋教师函﹝2023﹞24 号文件要求，为有效衔接中小

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，本次申报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的条

件可执行晋教师函〔2023〕24 号评审条件或 2021 年度评审条件。

每名申报人员只能选择一种评审条件。按照晋教师函〔2023〕

24 号评审条件申报的，申报材料按照本文件附件 1 整理报送；

按照 2021年度评审条件申报的，申报材料按照晋人社厅函〔2018〕

956 号附件 3 整理报送（其中第 31 条材料不需要提交）。各市须

将不同申报条件人员材料进行备注后报送。

2. 各市教育局、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晋教师函〔2023〕24 号

文件评审范围、申报程序等要求，在下达的推荐名额和核定的

岗位结构比例内推荐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人选。厅有关直属单位、

各高校附属学校申报材料按属地原则由所在地市教育局审核后

提交。

3. 各市教育局、各单位须提交推荐材料和最后一次公示材

料。

4. 各市教育局、各单位须组织申报人员按照材料目录顺序

将原件复印在 A4 纸上并合订成册统一上报（其中教材、教案（学

案）、听评课以及示范课材料不需要复印），所有材料复印件

均应加盖本单位公章，合订本封面按照附件 5 统一制作，封面

加盖学校单位公章。

5. 各市教育局、各单位要组织申报人员严格按照材料目录

顺序进行排序，填写表格时要准确、规范和全面。《中小学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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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须提交 3 份，《中小学教师

职务评审情况登记表》须提交 4 份，在提交《中小学教师职务

评审情况登记表》时，所有栏目内均需填写完整，如不完整，

申报材料作退回处理。

6. 所有申报人员须提交一套与申报学科一致，属本地区现

行使用版本的空白教材（高中学段申报人员提交高一至高三全

套教材，初中学段申报人员提交八、九年级全套教材，小学学

段申报人员提交五、六年级全套教材，幼儿教育申报人员提交

《3—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），每本教材扉页请写明地市、

单位、学科、姓名，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。

7. 所有申报人员各项成果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31 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 各市教育局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严格实行“三公示”

制度，按文件要求对申报人员进行考核、考评、考察。严格申

报程序，经公示无异议后方可报送，必须确保在提交材料前完

成公示。

2. 各市教育局、各单位要严肃申报工作纪律，对提供材料

的真实性进行认真审核，做到责任到人，谁审核、谁签字、谁

负责、层层把关。对不按规定程序操作，违反工作纪律、把关

不严单位，实行责任追究制并进行通报。

3. 按照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职称评审管理

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发〔2021〕28 号）要求，凡弄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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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假的申报人员，一经查实，一律拒收材料，取消当年参评或

评审通过资格，相关信息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，并纳入全

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记录期限为 3 年，同时对有关责任单位

和责任人通报批评。

各单位工作人员车辆费用及食宿按差旅费标准自理。

联系人：王老师 南老师

联系电话：0351-7731276

附件：1. 山西省 2023 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材料

目录

2. 2023 年度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材料报送

时间安排表

3. 2023 年度全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评审申报材料信息核对表

4. 材料报送承诺书

5. 合订本封面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3 年 8 月 1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社厅

厅内发送：教师工作处（职称办公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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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山西省 2023 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材料目录
姓 名 工作单位

任教学

段
申报学科

教师□ 校长□

教研员□

序号 资 料 名 称 数 量

1

资格、资

历材料

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3 份

2 中小学教师职务评审情况登记表 A4 纸 4 份

3 学历证书原件（学历证书丢失的须提供学历认证材料）

4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及评审表原件

5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证书、工资审批表、聘用文件以及聘用合同原件

6 教师资格证原件

7
任现职期间，近五年度山西省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、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表以

及任职期满考核表（原件）

8 近五年师德档案和师德考核评价材料

9 城镇学校教师农村任教情况材料

10 义务教育教师交流轮岗情况材料

11 继续教育证书原件（显示不少于近 5 年的成绩）

12 推荐公示材料（1.学校审核推荐材料（含鉴定意见）；2.学校公示文件及结果。）

13 能力经历要求的专业知识和能力（单位提供证明材料）

14 育人工作

（没有班

主任设置

的事业单

位不提

供）

任现职以来，担任班主任、团队辅导员或年级组长等工作情况

15
任现职以来，承担课外活动小组、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工作情况（过程性印证材料、工

作计划、工作总结、考核材料、所带班级/活动小组/社团获奖证书）

16 任现职以来，优秀班主任/优秀辅导员（师德标兵、楷模、德育工作者）证书原件

17 任现职以来，育人工作创新成果（附在县域及以上范围产生推动作用的证明）

18

教学

工作

教改经验在县级以上推广情况

19

课程教学及指导学生情况（含选修课开设情况，独立指导学生开展实验、实习、研究

性学习、综合实践活动及获取相关奖励情况，开发地方或校本课程及在当地产生的影

响）

20 教育、教学工作量（教学课程安排表及学校有关证明）

21
教学质量评估，学生评教和教师评议情况（由所在学校提供，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

负责人签署意见）

22 近 1 个学年的教案或学案

23
教科研人员：任现职或近 5 年以来的听课、评课记录及证明材料，当地教师测评满意

率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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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

教科研工

作

在省级及以上教育或学术正式期刊发表的论文情况（需提供知网论文检索页和国家新

闻出版总署期刊收录页，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）

25 主编、参编教科书、地方性教材以及出版专著情况

26
科研项目或课题研究成果（附立项报告、研究性过程材料、研究报告、结项（鉴定）

证书、获奖证书等材料及课题推广并产生效果的印证材料）

27 所获荣誉、表彰奖励原件

28
专业

示范

培养、指导教师情况（经单位批准的有关证明材料、指导记录和同行评价等）

29
提供近 5 年以来开设示范课、研究课、观摩课、专题讲座情况（主办方邀请函、有关

会议通知、讲稿、讲座有关资料）

30 个人承诺书

31 评审文件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说明：

1.省评委会收材料时不要求提供普通话等级证书。根据国家“语文教师资格

普通话要求等级不低于二级甲等”的规定，对申报语文学科任职、晋级资格的教

师，由各市在收取、审核材料时负责把关，如教师所提供的教师资格证不体现语

文学科，须由各市另行查验其不低于二级甲等的普通话证。

2.各申报人员所有材料独立装袋（尽量只装 1袋），袋外贴好标签如下：

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申报材料

姓名：

学科：

地市、区县：

学校（单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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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度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材料报送时间安排表

序号 时间 地市 备注

1 2023 年 10 月 9 日上午 太原市、忻州市

2 2023 年 10 月 9 日下午 长治市、晋城市

3 2023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大同市、晋中市

4 2023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朔州市、临汾市

5 2023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阳泉市、吕梁市

6 2023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运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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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度全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评审 市申报材料信息核对表

学段、学科： （共 人）

序号 姓名 单位 申报条件类型

提交人： 接收人： 日期：

注：1.申报条件类型选择填写 2021 年度申报条件或晋教师函〔2023〕24 号申报条件。

2.每市各学段学科单独成页。



- 9 -

附件 4

材料报送承诺书

山西省教育厅：

为确保我市 2023 年度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评审工作客观公正、

安全平稳进行，特作如下承诺：

我市本次委托评审 人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（含有关直属单位和学校），其中，有 人按照 2021 年

度评审条件申报，有 人按照晋教师函〔2023〕24 号评审条件申

报。经我市审核，所有参评人员所报材料属实、齐全，符合省评

价标准基本要求。如有不符，愿按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的有

关规定承担相应主体责任。

负责人：

市教育局人事处（职称办）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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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3 年度全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

职称评审申报材料

合订本

单 位：工作单位全称（公章）

姓 名：申报人姓名

申报学科：XXXX

申报职称：中小学正高级教师

推荐部门：推荐部门全称

联系电话：1XXXXXXXXXX

2023 年 X月




